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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发展委员会 

第三十九届会议 

2001 年 2月 13日至 23日 

临时议程项目 5 (c) 

方案问题和其他事项: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

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理事会成员的提名 
秘书长的说明 

1. 根据 1963年 8月 1日 ST/SGB/126号文件第 3段

及该文件增编的规定,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理事会

的职能是: 

 (a) 制定研究所在它负责处理的事项方面采取

行动所应遵循的一般准则  

 (b) 审查和核准研究所的工作方案和有关预算  

 (c) 向社会发展委员会定期提交有关研究所工

作的进度报告  

2. 理事会目前的组成情况为: 

 (a) 一名主席,由秘书长任命  

 (b) 十名成员,由社会发展委员会提名并获得经

济及社会理事会确认  

 (c) 一名秘书长代表  

 (d) 一名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代

表  

 (e) 智利圣地亚哥拉丁美洲经济及社会规划研

究所所长  

 (f) 马来西亚吉隆坡亚洲及太平洋发展研究所

所长  

 (g) 塞内加尔达喀尔非洲经济发展及规划研究

所所长  

 (h)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  

 (i) 轮流被任命的下列专门机构中两个机构的

代表: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联合

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 

 (j)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(当然成员)  

3. 上文第 2段(b)分段中提及的理事会的10名成员

由社会发展委员会提名并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确认

每一位获提名的成员的任期为四年,可再延长一次,

为期两年  

4. 埃玛 洛希尔(智利)自 1999 年以来一直担任理

事会主席 获得提名的理事会成员是: 

 雅克 博多(法国),丹麦外交部兼哥本哈根社会

进步讨论会秘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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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赫巴 罕都萨 埃及 阿拉伯国家 伊朗伊斯

兰共和国和土耳其经济研究论坛经理 开罗  

 比约恩 赫特纳(瑞典),哥德堡大学和平与发展

研究所教授  

 格拉萨 梅切尔(莫桑比克),马普托社区发展基

金会主席  

 乔纳森 穆尔(美利坚合众国),马萨诸塞州坎布

里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肖嫩斯坦新闻 政治和

公共政策中心  

 哈里斯 穆莱(肯尼亚),内罗毕高级投资管理咨

询公司主任  

 马尔西亚 里韦拉(美国-波多黎各),拉丁美洲教

育促进发展研究所执行主任 圣胡安  

 吉塔 森(印度),班加罗尔印度管理研究所经济

社会学教授  

 法兰西斯 斯图尔特(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

王国),牛津大学伊丽莎白女皇院国际发展中心主任  

 瓦莱利 提什科夫(俄罗斯联邦),莫斯科俄罗斯

科学院民族系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 

5. 下列四名成员的任期将于2001年6月30日届满,

可再获提名,任期两年,到 2003年 6月 30日为止: 

 赫巴 罕都萨 格拉萨 梅切尔 马尔西亚 里

韦拉和吉塔 森  

6. 下列五名成员任期将于 2001 年 6月 30日结束

他们已任职六年 不可再获提名  

 比约恩 赫特纳 乔纳森 穆尔 哈里斯 穆莱

法兰西斯 斯图尔特和瓦莱利 提什科夫  

7  因此 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九届会议期间 将须提

名五名理事会新成员 任期四年 到 2005年 6月 30

日为止 接替上文第 6段提到的成员 委员会还须将

上文第 5段提到的每名获提名的成员的任期再延长两

年 到 2003年 6月 30日为止 或须提名新成员 任

期四年 到 2005年 6月 30日为止 以代替提到的获

提名的成员 新候补成员的简历将作为本说明的增编

分发  

注 

1
 社会发展委员会在其第 10(XXV)号决议中决定 每位获提

名的理事会成员的任期共计不得超过六年  

 

 


